附件3
阿拉善盟教育教学研究中心
2026年专项招聘教研员承诺书
本人____________（姓名），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，现针对阿拉善盟教育教学研究中心2026年专项招聘教研员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基本条件承诺
1. 本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积极维护民族团结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2. 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与道德品行，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和心理素质，以及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。
3. 热爱党的教育事业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《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在校或工作（待业）期间表现良好，无刑事处罚记录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招聘对象条件承诺 
1.具有与报考类别相应的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。
2.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。
3.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；语文教研员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。
4.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学士学位及以上。具有一级教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。        
5.有5年以上本学科一线教学教研工作经历，有至少一届高中毕业班任教经历。
6.在各类教育教学竞赛中获得过旗（县）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，或获得教育系统旗（县）级及以上表彰奖励。上述业绩成果须是由各级党委、政府评选的，或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合组织评选的；应聘人员所提供的教科研课题、教学竞赛、示范课、观摩课、教学优秀案例等业绩成果须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其所属教研、电教等有关单位组织颁发的。
三、信息真实性承诺
1. 本人在报名时所填报的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基本信息、学习经历、工作经历、专业技术职称、教学业绩等）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内容或隐瞒重要信息的情况。
2. 若因本人填报信息不实、条件不符或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，导致影响招聘的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报名、考试、聘用资格，并接受记入个人诚信档案等处理。
四、其他承诺
1. 本人知晓并遵守招聘过程中的各项程序和要求，包括报名、资格初审、资格复审、面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和聘用等环节。如因个人原因错过重要信息而影响招聘，责任自负。
2. 本人承诺在招聘期间保持通讯畅通，积极配合招聘单位的工作安排。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承诺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